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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焦 点 透 析 

6月 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法。政务处分法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

接刑事处罚，构筑起惩戒公职人员违法行为的严密法网。 

焦点一：政务处分解决“政纪不适用，党纪管不了”问题 

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施。2018年 3月施行的监察法首次提

出政务处分概念。 

政务处分法明确：本法适用于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的

活动。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政务处分解决了以往对一

些公职人员的行为“政纪不适用，党纪管不了”的现象。政务处分法把法定对

象全面纳入处分范围，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起了惩

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 

焦点二：政务处分对象包括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明确：本法所称公职人员，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

十五条规定的人员。 

依据监察法的规定，公职人员的范围包括：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

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



 - 3 - 

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

理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蒋来用说，政务处分适用范围为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意味着除了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外，对比如法官、检察

官、国企管理人员、村干部、公办的教科文卫体单位的管理人员等都可适用。 

焦点三：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诬告陷害等都会被政务处分 

为体现政务处分事由法定的原则，政务处分法对现有关于处分的法律法规

进行了归纳，从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规

定的违法情形中，概括出适用政务处分的违法情形，参考党纪处分条例的处分

幅度，根据行为的轻重程度规定了相应的处分档次。 

政务处分法中所列出的违法行为，既包括贪污贿赂、收送礼品礼金、滥用

职权等较为常见的一些公职人员违法行为，也对一些应该予以政务处分的违法

行为作出了进一步明确。 

比如，“篡改、伪造本人档案资料的”“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隐

瞒不报”“诬告陷害，意图使他人受到名誉损害或者责任追究等不良影响的”

“拒不按照规定纠正特定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或者从事经营活动，且不服从

职务调整的”“违反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

许可的”等行为，都被纳入政务处分情形，并规定了其适用的政务处分。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这些问题，在近年来管党

治党、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具有典型性，将其纳入政务处分范围，体现了纪法贯

通，有利于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有效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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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四：设立 6种政务处分，明确从重、从轻或减轻、免予处分等规则 

根据监察法确立的政务处分种类，政务处分法规定了 6 种政务处分和政务

处分期间。 

这 6种政务处分分别是：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政务处分期间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

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 

同时规定，政务处分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政务处分期自政务处分决定

生效之日起计算。 

在此基础上，政务处分法还进一步明确了政务处分的适用规则，明确了

“从重给予政务处分”“从轻或者减轻给予政务处分”“免予或者不予政务处

分”的各种情形。 

其中规定，“阻止他人检举、提供证据的”应从重给予政务处分；“主动

交代本人应当受到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减轻给予政务处分；

“公职人员因不明真相被裹挟或者被胁迫参与违法活动，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

改表现的”可以减轻、免予或者不予政务处分。 

焦点五：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任免机关、单位都可以适用政务处分法 

政务处分法规定：本法适用于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的

活动。同时规定：本法第二章、第三章适用于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对违法

的公职人员给予处分。也就是说，公职人员的任免机关、单位可以适用本法有

关规定作出处分。 

在明确这两类主体的基础上，政务处分法突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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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对两类主体应发挥的作用和应承担的责任作出规定。 

对任免机关、单位，政务处分法规定：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

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处分。 

对监察机关，政务处分法规定：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

督，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同时规定：监察机关发现公职人员任

免机关、单位应当给予处分而未给予，或者给予的处分违法、不当的，应当及

时提出监察建议。 

焦点六：规范处分程序 保障公职人员合法权益 

为保障公职人员的合法权益，政务处分法专设一章，对政务处分的程序进

行明确。 

其中，政务处分法对调查取证、作出处分决定、处分决定宣布等程序作出

详细规定，如规定“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不

得因被调查人的申辩而加重政务处分”等。 

同时，政务处分法还设臵了“复审、复核”专章，明确“公职人员对监察

机关作出的涉及本人的政务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

申请复审；公职人员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

核”，同时规定“公职人员不因提出复审、复核而被加重政务处分”。 

此外，政务处分法还明确了对处分决定被撤销的公职人员的救济途径，规

定：政务处分决定被撤销的，应当恢复该公职人员的级别、薪酬待遇，按照原

职务、职级、衔级、岗位和职员等级安排相应的职务、职级、衔级、岗位和职

员等级，并在原政务处分决定公布范围内为其恢复名誉。没收、追缴财物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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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依法予以返还、赔偿。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蒋来用认为，保护公职人员合法权

益，一方面体现出对人权的尊重，一方面也体现出对法律公正性、权威性的维

护，确保政务处分权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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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凡为官清廉、不贪钱财者，常以“两袖清风”自喻。 

元代诗人陈基曾作《次韵吴江道中》：“两袖清风身欲飘，杖藜随月步长

桥。功名利禄皆淡泊，悠哉游哉自逍遥。”“两袖清风”在这里首次引申出持

守清白、不沾不贪之义。 

说起“两袖清风”，不得不提到明朝名臣于谦。明正统年间，宦官专权，

朝政腐败，贿赂公行。各地官僚进京朝见皇帝，都要从老百姓那里搜刮许多钱

财，献给皇帝和朝中权贵。于谦每次进京奏事，却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

他：“你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土特产，送点人情呀。”于

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带有清风！” 

于谦并作《入京诗》一首：“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

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诗中的闾阎，是里弄、胡同的意思，引申为民

间、老百姓。民间之物，本是供人民享用的，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若官吏

征调搜刮，反倒成了百姓的祸殃。 

后来，于谦遭陷害而死，死后又被抄家。抄家时任凭官兵翻遍犄角旮旯，

并无多余之物，只有一间屋子被锁得严严实实。众人都以为金银财宝必都藏在

其中，打开一看，里面只有明代宗朱祁钰赏赐给他的蟒袍和剑器，除此以外，

别无他物。 

“两袖清风”也是明代苏州知府况钟一生的写照。况钟为官清廉，对于治

理腐败有自己独到的手法。因为苏州繁华富庶，地方上的贪官比较多。况钟上

任之前，皇帝特别允许他直接向皇帝选送奏章，方便惩处犯罪的官员。况钟到

苏州上任后，没有马上拿出皇帝的“敕令”，而是故意把自己掩饰成一个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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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之人。下属官员都认为来了一个糊涂上司，继续胡作非为、贪赃枉法。况

钟都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一个月后，况钟下令召集地方官员到府衙听审。人员到齐后，况钟仪表威

严，当众大声宣布：某天某官员在某件事上受贿多少，一一列出，有凭有据。

满堂官员大惊失色，只好低头认罪。况钟当众处死六名贪官，并告知对余下的

官员要逐步进行考核，官员们都心有余悸，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据记载，况钟生活简朴，不拿不贪。在他治理苏州十三年的时间里府衙内

无任何豪华之物，一日三餐只是一肉一菜。况钟曾写诗云：“清风两袖朝天

去，不带江南一寸棉。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更是共产党人的做人之本。革命烈士方志敏在《清

贫》一文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

难的地方！”干事者，能够戒贪慎行、清廉自律，身居庙堂之上，心能安于清

正明洁；处身江湖之远，行能守于朴素清苦。干干净净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清清白白为官，正是为官做人之道。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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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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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这是李大钊清俭一生把自己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真实写照。在李大钊

之后，其后代也始终坚守并践行先人的优良家风，让革命传统代代相传。 

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待遇颇为优厚。然而每到发工资时，

他却总是从会计科领回来一把预支工资的欠条。原来，李大钊把工资都用来支

持党的活动、帮助同志、救济贫苦青年了，对自家生活却十分“小气”。有人

说他家孩子穿着土里土气，不像北大知名教授的孩子，李大钊却认为“以有限

之精力，有限之物质，应过度之要求，肩过度之负担，鲜不气竭声嘶，疲于奔

命。”“虚伪、奢侈、贪婪种种罪恶，皆因此过度之生活以丛滋矣。” 

李大钊总是在日常点滴中教育、影响孩子。他和孩子们下的军棋，棋盘是

自己画的，棋子也是自己做的。他对孩子们说：“自己做的军棋玩起来是不是

更有意思呢？在任何小事上面去节省，余下来以后想必可以去做更大的事。”

他简朴的生活作风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27 年，先生被反动军阀杀

害，家里的财产仅有一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 

正如李大钊先生的字“守常”一样，先生的子孙后代一直严格传承着先生

留下的清俭家风，并不断弘扬光大。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党组书记等职务的儿子李葆华，一生俭朴，廉洁清正，始终信守“最好

的家风就是父辈的言传身教。”家中收到几包葡萄干，李葆华让家人把葡萄干

退回，儿子李宏塔吃掉的那一包折价一同退款。他告诉儿子：“我们只有一个

权力，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

干的事。”李葆华家中十分简朴：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沙

发坐下就是一个坑。2000 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房，他说：“我住惯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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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也大了，不用调了……” 

祖父牺牲 22 年后，李宏塔出生了。听着祖父的故事，看着父亲的身体力

行，久而久之，李宏塔也知道了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李宏塔一生节俭，对

吃、穿、住都不讲究，一家子曾“蜗居”在一套冬冷夏热的两居室里，一住就

是 16 年。李宏塔工作几十年，一个习惯从未改变：除了极少数因为重要公务

赶时间，坚持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随着年龄增大，2003 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

电动车，还笑称这是“与时俱进”。2008 年，李宏塔的儿子结婚，婚礼布臵简

单，单位同事前来祝贺并包了红包。为了不破坏婚礼气氛，李宏塔照单全收，

但第二天便将所有的礼钱如数奉还。“没那个必要也没那个习惯，这都是家里

的传统。” 

李大钊的后代不仅传承了其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的工作作风上，三代人也一脉相承。 

李大钊是从中华大地上走出来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足迹遍布中国，

还走出国门学习考察。当马克思主义由纸面上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时，

他坚定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伟大旗臶。 

李葆华在水利水电战线上奋战多年，为了根治淮河，他曾亲自到深山大河

实地考察了半个多月。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连像样的公路都少得可怜，淮河

上的桥梁也寥寥无几，跋山涉水不无艰辛。李葆华不顾行路不便，与同事雇上

一叶私人木舟，在船上边看地图边观察地势水流，技术人员不断拍照、记录，

遇上小雨，他们就撑上一把油纸木伞……返京一个礼拜后，调查报告就送到了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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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塔在安徽省民政厅工作期间，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用在下基层。在

他看来，“民政部门做的事就两句话：为党和政府分忧，为困难群众解愁。”

李宏塔下乡时不向有关市县打招呼，经常让司机把车子开到进不去的地方，然

后步行进村入户。“必须离开公路，直接去问老百姓。沿着公路、隔着玻璃

看，不如自己的脚步踏实。”李宏塔说。 

今年，李宏塔获得“七一勋章”，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李宏塔感慨：

“爷爷百年前的梦想，今天已经实现！”他说：“尽管我已退休，但今后依然

要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不断传承弘扬下去，尽自己所能，做好我应该做的工

作。” 

忠厚传家久，家风济世长。好家风连着民风、党风和政风，党员领导干部

有了好家风、好作风，就能带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促进大众生活情趣的培

养；千千万万好家庭培育传承好家风，就能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推动文明

社会的不断进步。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以案说纪 

怎样准确认定其他违反工作纪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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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覃某，中共党员，某县委办公室主任，负责节日值班安排工作，

2020 年春节期间，由于覃某疏忽大意，将请假在外地照顾住院母亲的办公室工

作人员刘某安排值班，致使值班漏岗。其后无人值班的情况被群众举报，造成

不良影响。县纪委对其立案审查。 

案例二：孙某，中共党员，某县人社局副科长，负责退休人员对照本人或

视频审核工作。2018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由于孙某不正确履行职责，未

按照规定定期对退休人员进行对照本人或视频审核工作，致使 2 名退休人员死

亡后继续领取退休金达 2 年，金额达 24 万元，造成不良影响。2021 年 3 月，

因被举报，县纪委监委对其立案审查调查。相关人员多领取的 24 万元已被追

缴。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覃某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节日期间值

班漏岗，被群众举报，造成不良影响，构成党的机关工作失职违纪行为，依据

党纪处分条例工作纪律兜底条款第一百三十三条，可给予覃某党纪轻处分。孙

某作为党员干部、县人社局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退休人员死亡后

继续领取退休金，造成不良影响，属于违反工作纪律违纪行为，应依据党纪处

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给予其党纪重处分，同时给予孙某政务重处分。 

第二种意见：覃某属于其他违反工作纪律行为，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一

百三十三条，给予其党纪轻处分。孙某在社会保险管理工作中，违反法律规

定，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属于违法行为，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纪法衔

接条款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追究孙某的党纪责任；根据违法情节，给予其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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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职务处分，但因其本人没有担任党内职务，应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同时给予孙某政务撤职处分。 

【评析意见】 

上述案例的焦点，是对党纪处分条例工作纪律兜底条款第一百三十三条所

规定的其他违反工作纪律行为如何准确界定的问题。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

由如下。 

一、覃某构成党的机关工作失职违纪行为 

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其他违反工作纪律行为，是指党

的工作人员在党的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

的行为。党的工作包括党的纪律检查、组织、宣传、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机关工

作。该违纪行为主体是党的工作人员。党的工作人员失职违纪行为是选择性违

纪名称。 

该违纪行为主观方面是过失。侵犯的客体是党的正常工作秩序。客观方面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党的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二是造成

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均不构成违纪。 

在案例一中，覃某身为党员干部，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节日期间单位值

班漏岗，被群众举报，造成不良影响，属于其他违反工作纪律行为范畴，构成

党的机关工作失职违纪行为，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追

究覃某的党纪责任，给予覃某党纪轻处分。 

二、孙某违反法律规定，应依据纪法衔接条款追究其党纪责任 

案例二中，孙某身为党员干部、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会保险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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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违反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不正确履行职责，未定期对退休人员进行对照

本人或视频审核工作，致使退休人员死亡后继续领取退休金 24 万元，造成不

良影响，属于玩忽职守违法行为，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纪法衔接条款第二十八

条之规定，追究孙某党纪责任，根据违法情节，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但

其本人没有担任党内职务，应当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依据政务处分

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给予孙某政务撤职处分。 

三、认定其他违反工作纪律行为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是修订后新增加的条款，是违反党的工

作纪律的兜底条款。党纪处分条例不可能列举所有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该条

款是用来处理党纪处分条例第十章“对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处分”具体条款中

尚未列举、又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行为，体现了我们党制定党内法规的预见性

和前瞻性，使党纪处分条例所规定的内容更加严密。 

二是从该条款规定的违纪行为客观行为方式看，包括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

行职责两方面。不履行职责是未履行职务所要求履行的行为；不正确履行职责

是指未按照党内法规、规章制度及国家法律法规等规定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履

行职责表现为两种行为：1.擅离职守，行为人在履职过程中擅自脱离工作岗

位，未履行职责。2.未履行职责，即行为人在执行职务职责过程中，该管的不

管、该做的不做等。不正确履行职责，则是行为人履行了职责，但没有按照规

定履行职责。该条款违纪行为多是不作为形式，有时也可能是作为的形式。该

兜底条款强调的是职务职责性。 

三是在认定其他违反工作纪律行为时，不论是党的工作人员，还是政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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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机构的党员干部，对其在工作中的违反纪律行为，不能一概援引违反工作

纪律兜底条款进行定性归责，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违纪行为在党纪处分

条例中没有具体对应条款的，应审查其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

若是违反了，则可以按照纪法衔接条款追究其纪律责任，而不是直接适用兜底

条款。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廉政楷模 

品味范匡夫：廉洁才是顺应潮流 

范匡夫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巴金致翻译家项星耀信中的两句话：“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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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相信，再高的黄金潮也冲不垮崇高的理想” 

“我活下去，就要反对拜金主义。 ” 

1991 年冬的一天，范匡夫参加金华市的一项活动，一个商人塞给他一把价

值 3000 元的金剪刀，他毫不犹豫挡了回去，说：“你这不是害我吗？”对方

不以为然，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弟，都什么年代了，要顺应潮流啊！” 

到底什么是潮流？有人说，领导干部吃点喝点拿点，已形成气候和潮流。

他们以潮流面前身不由己来为自己开脱，反把清正廉洁说成是不合潮流。有人

把编织关系网，走后门当成潮流，反把依靠组织办事，老老实实为人说成不合

潮流…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范匡夫敏锐地感到，不正之风固然堪忧，但

更可怕的是我们一些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误把逆流当潮流，不知不觉卷进其

中，从不习惯到习惯，再习惯成自然。 

不行！范匡夫为此给部队上了一堂党课。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

昌，逆之者亡。范匡夫引用孙中山的话后说，先进代替落后，新生代替腐朽，

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革命、建设到

改革，一个一个阶段地向前迈进，顺应潮流，深得民心。作为共产党员，践行

“三个代表 ”要求就是顺应潮流，违背“三个代表”要求就是掉进逆流。尽

管逆流有时候表面上很厉害，但最终免不了被潮流所吞没。我们不仅不可随逆

流，而且要与逆流作坚决的斗争。 

斗争？斗得过吗？金华县人武部一名参谋的妻子开了个消防器材店，一家

来头很大的公司从店里拉走价值两万多元的货，说好一周内付款，却一再赖

账。仗着有方方面面的关系，这家公司经理声称，你到哪里去告都是白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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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法院还能听你的？ 

“这简直是目无法纪！”范匡夫听说后非要斗斗这种仗着后台欺负平头百

姓的逆流不可。一些“知根知底”的人劝他：这家公司后台硬着呢，你掺和也

没用。出面阻止他的人络绎不绝。当事人还放出风：“你瞅他现在硬气呀，以

后退下来看他还要不要在金华呆！”范匡夫感到，可怕的不是他们气势汹汹，

而是我们一些党员干部对此熟视无睹，甚至未上阵就先败下阵来。他说，在千

百万群众面前，有几个跳梁小丑算不了什么，他们所倚仗的所谓“堡垒”、

“阵势”，由于其逆潮流而动，注定要瓦解、破灭。从起草起诉书到配合法院

调查，范匡夫都要过问。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判那家公司在规定时限如数付

清货款，并当面向店主道歉。 

“一个单位的领导，必须让搞不正之风的人死了心，而不是让反对不正之

风的人寒了心。”范匡夫对社会上的某些阴暗面看得很清楚，诸如歹徒行凶，

周围人畏缩不前；有人落水，上百人在岸静观；孕妇上车，无一人站起让坐等

现象，他听到过也遇见过。他说，在坏风气较盛的情况下，新风尚的形成不可

能一蹴而就，困难和挫折少不了，更需要我们坚韧不拔，顽强挺进，退堂鼓打

不得，回头路走不通。 

前几年，军分区推行干部交流制度，机关和基层干部实行交流，人武部领

导异地交流。这对分区建设和干部成长来说，是件好事。谁知，刚开始落实就

遇到重重困难。机关有的同志不愿到基层去，条件好的不愿到条件差的地方

去。有一个人武部领导，分区确定他到另外一个县任职，他觉得是“从米篓跳

到糠篓”里，条件变差了不说，还丢了地方党委常委的身份。于是，他四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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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时还真没交流走。这在机关上下引发了很多议论：范政委的“潮流逆流

论”讲得头头是道，这下顶不住了吧！现在社会就是兴这个，你又能拿他怎么

样？范匡夫在分区党委会上说，如果我们因为一事、一时没能抵制住就善罢甘

休，群众就会认为我们在不正之风面前投降认输了。这会伤害群众感情，败坏

社会风气，混乱价值观念，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党委“一班

人”定下决心，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这项制度一定要坚持下去。党委决心一

硬，那名开始不愿交流的人武部领导也只好到新单位报到去了。在一次机关与

基层干部交流中，军分区政治部有一名干部是范匡夫的老指导员的儿子，开始

说什么也不想下去，老指导员也亲自出面说情。范匡夫拉下面子，坚决将这名

干部交流到了基层人武部锻炼。如此一来，干部交流的渠道自然而然地顺畅

了，打电话、递条子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 

始终顺应时代潮流，范匡夫不仅感到充实，而且有股子澎湃的激情，有种

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感觉，有种步入人生真正潇洒的气韵。他资助一个穷孩子上

学，引来多少人赞美的目光；他热心帮助一对下岗夫妇办理病退手续，使多少

人感受到人间的真情；他全力挽救一位部属的生命，使多少人对公仆形象倍添

崇敬；他依靠法律把自以为可以逍遥法外的罪犯送进监狱，让多少人扬眉吐

气。 

范匡夫与记者谈起了这样一件事：我国一些大城市刚开始实行公共汽车无

人售票时，一些人不自觉交钱，有人便断言：中国实行无人售票为时尚早。但

经舆论引导，各方努力，目前我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成功地实行了无人售票。他

感慨道：事实证明，顺应潮流，保持先进性，必须坚定对社会进步力量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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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必须坚信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真善美终将汇聚成推动历史进步的滚滚潮

流。  

（来源:人民网） 

 

 

 

 

 

 

 

 

 

 

 

警示教育 

贵州师范学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肖振猛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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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讯 据贵州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贵州省委批

准，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贵州师范学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肖振猛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肖振猛身为长期工作在检察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初心使命，不按规定向组织报告重大事项，对抗组织审查；漠视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违规收受他人礼品礼金，违规接受他人宴请，违规借用他人车辆；

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违规经商办企业，搞权色、钱色交易；无视“三个规

定”，利用检察权以案谋私，违规干预和插手案件处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 

肖振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工作纪律

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监委委务会议研究

并报贵州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肖振猛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

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

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肖振猛简历 

肖振猛，男，汉族，1963年 7月生，贵州遵义人，博士研究生学历，1985

年 7月参加工作，1986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8年 4月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综合指导处处长（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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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4月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 

2001年 9月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处处长 

2003年 7月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副局长 

2004年 2月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4年 11月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检察委员会委员 

2006年 8月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反贪污贿赂局局长、检察委员

会委员 

2008年 11月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2019年 3月任贵州师范学院党委委员，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

委员会委员 

2019年 4月任贵州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2019 年 5 月任贵州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2021 年 7 月被免去贵州

师范学院党委委员职务 

2021年 8月被免去贵州师范学院副院长职务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 

韩德锋被开除党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讯 据湖北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湖北省委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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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湖北省纪委监委对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韩德锋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韩德锋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堵口，伪造证据，对抗组织审

查；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指使他人发送侮辱、恐吓信息，严重干扰他人正常生

活，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韩德锋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缺失，纪法意识淡薄，严重违反党的

纪律和国家法律，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

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湖北

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韩德锋开除党籍处分，按规

定调整其退休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

随案移送。 

韩德锋简历 

韩德锋，男，汉族，1954 年 8 月出生，1978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年 8月参加工作，湖北红安人，研究生学历。 

1987年 12月至 1992年 12月，任宜昌市市委委员、点军区区委书记； 

1992 年 12 月至 1998 年 10 月，历任宜昌市猇亭开发区工委书记、猇亭区

委书记； 

1998年 10月至 2001年 12月，任宜昌市政法委副书记； 

2001年 12月至 2004年 3月，任宜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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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3月至 2004年 10月，任宜昌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2004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宜昌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湖北三

峡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2008年 11月至 2014年 12月，任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2014年 12月退休。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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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报：校党委委员、校纪委委员 

发至：民族师范学校党委，各院、处（室）党支部 


